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关于股权变动

据申报材料显示，2016年10月，陈氏家族与刘锦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由刘锦成合计受让发行人51%股份，交易作价13,260.00万元；2017年5月，陈氏家族陈奕峰和宋益群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由宋益群受让发行人5%股份，交易作价1300.00万元；2018年7月，陈氏家族陈奕峰和宋益群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由宋益群再次受让发行人5%股份，交易作价1600.00万元。其中陈氏家族与刘锦成之间除划转股权转让款之外，还存在其他周转资金往来；宋益群分别于2016年12月、2017年9月完成股权转让款支付。

2017年12月，陈氏家族陈奕峰与一帆投资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由一帆投资受让发行人3%股份，本次股权转让主要系为开展员工持股。一帆投资成立之初由陈氏家族龚建芬担任普通合伙人，陈渊技作为有限合伙人，2018年4月，陈渊技将所持一帆投资部分出资平价转让予激励对象。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陈氏家族与刘锦成之间除划转股权转让款外还存在其他周转资金的原因、用途；由陈氏家族通过转让发行人股份、转让合伙份额实施股权激励的原因；陈氏家族与刘锦成之间除股权转让关系外，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协议安排或双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是否存在附加条款。（2）宋益群支付股权转让款时间早于双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时间的原因及合理性。（3）陈氏家族转让发行人股权获得大额股权转让款后主要资金用途和流向情况，是否存在与发行人客户及关联方、供应商及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是否存在为发行人分担成本费用情形，是否存在商业贿赂等异常情况。（4）陈氏家族有无上市后的减持安排或计划，陈氏家族的退出是否会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诺克工业

据招股书披露，公司主要产品包括输配电行业储能减速电机和房车减速电机两种，其中，房车减速电机具有一定的技术先进性和技术壁垒，公司系诺克工业的唯一房车减速电机供应商，公司房车减速电机产品几乎仅诺克工业一家客户。公司按照产品属性划分，需求来源主要包括参与客户新产品研发、客户现有产品优化升级，以公司与诺克工业的合作为例，在参与客户新产品研发时，诺克工业仅指定公司参与其新支撑系统研发，此种情况下，公司在参与客户新产品研发时，未面临其他对手的竞争。在销售模式上，公司主要通过为客户定制开发产品完成定型、小批量生产、批量供货等阶段，获得客户持续稳定的订单，并与客户签署框架协议，但公司与诺克工业未签署明确约定价格商定周期的框架协议。

请发行人：（1）结合房车减速电机业务的发展历程、获客方式、未来战略规划以及诺克工业的行业地位，补充说明与诺克工业互为主要乃至唯一业务合作方的原因，是否采用公开、公平手段或方式独立获取该业务，相关交易定价是否公允。（2）补充说明陈氏家族与诺克工业之间是否存在其他资金或业务往来，如存在，说明原因和合理性。（3）发行人是否存在与诺克工业合作研发的情况，关于房车减速电机产品是否拥有独立的技术，与诺克工业之间除产品销售关系外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安排。（4）2018年，诺克工业因中美贸易摩擦暂缓订单后是否接洽其他供应商渠道，发行人未与诺克工业签署框架协议是否会对发行人持续获得诺克工业订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5）就房车减速业务高度集中做充分的风险揭示。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信息披露

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与在公司任职并领薪的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签订了相关合同和协议。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上述有关合同和协议均得到严格履行。

请发行人按照招股说明书准则要求补充披露“相关合同和协议”类别和执行情况。

4.关于销售费用

根据招股说明书及历次问询回复，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分别为207.52万元、240.07万元、237.76万元和115.23万元，销售人员分别为3名、5名、5名、5名，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同期，客户数量分别为549个、619个、547个、335个。据发行人说明，公司收入主要来自长期合作客户（其中前30大客户销售贡献比例约80%），该类客户销售部主要负责销售跟单，新增重要客户主要由公司领导牵头。

请发行人：（1）结合分产品市场竞争力、核心技术水平、客户黏性等不同层面，说明发行人的主要销售渠道、获客方式、合同签订方式，分析销售人员和具体客户的匹配关系，进一步补充说明销售费用率低的原因及合理性。（2）详细列举对发行人销售活动有重大影响的核心销售人员，说明公司控制权变更前后核心销售人员是否变更，并说明若牵头负责销售的“公司领导”等相关人员离职是否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若是，做相应的风险揭示。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2 —


